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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08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42)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黃淑嫻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就《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實施指引》事宜，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1. 過去三年，按各區議會分區列出移除的宣傳品數量、種類、移除原因及

當局追討的費用；  
2. 按以上移除的宣傳品，分別列出分屬商業性廣告、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及非牟利組織的類別；  
3. 當局就以上項目，按各區議會分區列出涉及的人手編制及開支詳情；  
4. 當局就以上項目，按各區議會分區列出個案從接獲舉報至執法，平均使

用時間、個案最長及最短時間為何；  
5. 當局就以上項目，平均每次行動出動人手數目、車輛、器材、開支，以

及平均每次行動移除的宣傳品數目、發出罰款通知書數目及金額；  
6. 當局有否就有關行動檢討其成本效益，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7. 據媒體報導，不少地點有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宣傳品，當局就此接獲

舉報數量、清理數量、平均處理時間及發出罰款通知書詳情；  
8. 由於現時清拆流程涉及多個政府部門，以致進度緩慢。為加強打擊明顯

違規的宣傳品，例如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內容，當局有否考慮強化舉

報機制、建立服務承諾指標，以加強有關工作的執行效率，如有詳情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陳克勤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0)  

 

答覆：   

1及2. 地政總署相關人員獲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就《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104A(1)(b)條的權力及職能的授權，透過「路旁展示非商

業宣傳品管理計劃」 (「管理計劃」 )，向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分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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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點展示宣傳品。「管理計劃」旨在讓議員展示與社區事務相關的

非商業宣傳品，促進公眾關注和參與地方行政及社區建設，並確保路

旁的公共空間有序和安全運用。  
 
 食物環境衞生署與地政總署一直透過聯合行動，清除未經許可或不遵

照《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實施指引》 (《指引》 )而展示的

非商業宣傳品。於聯合行動中，地政總署人員負責在現場實地鑑別和

核實未經許可或不遵照《指引》而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然後由本署

人員根據第 132章第 104C(1)條採取行動移走。在 2018年至 2020年，本

署在各區移走非商業宣傳品的數目及追討移走的費用載於附件一。本

署並無備存移走非商業宣傳品的種類、展示者類別及移走原因的分項

數字。   
 
3.  本署並無就相關移走行動所涉及的人手及開支備存所需分項數字。  
 
4及5.本署與地政總署人員現時每周均進行聯合行動，包括在假日進行。在

2018年至 2020年，本署在各區所發出的追討移走費用通知書數目載於

附件二。本署並無備存聯合行動平均每次的完成時間、所涉人手和其

他開支安排、移走宣傳品數目、追討移走費用通知書及追討金額的分

項數字。  
 
6-8. 現行機制已設有公眾投訴途徑，若市民懷疑「管理計劃」下的宣傳品

違規，可向地政總署、分區地政處或經 1823政府熱線舉報。本署並無

按被投訴非商業宣傳品內容備存分項數據。本署與地政總署一直透過

聯合行動，清除未經許可或不遵照《指引》而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

並不時就「管理計劃」檢討實施情況，以及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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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在 2018年至 2020年  

在各區移走非商業宣傳品的數目及追討移走的費用  

分區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移走非商

業宣傳品

數目 (件 ) 

追討移走

費用  

(元 ) 

移走非商

業宣傳品

數目 (件 ) 

追討移走

費用  

(元 ) 

移走非商

業宣傳品

數目 (件 ) 

追討移走

費用  

(元 ) 

中西區  117 7,275 238 18,788 243 7,632 
東區  129 13,714 325 35,563 439 13,398 
南區  59 12,140 284 19,519 317 6,914 
灣仔區  38 13,139 506 39,445 130 8,380 
九龍城區  298 41,229 497 25,432 93 10,221 
觀塘區  120 31,671 166 22,286 118 3,084 
黃大仙區  23 6,539 164 18,876 117 9,897 
深水埗區  150 16,267 241 11,160 237 1,317 
旺角區  249 1,805 245 12,412 346 11,461 
油尖區  35 6,128 190 15,541 94 4,354 
沙田區  784 99,695 2 185 130,773 1 007 51,467 
大埔區  447 82,587 293 50,553 235 21,534 
北區  157 12,437 992 25,960 114 10,336 
葵青區  46 6,570 209 28,291 242 6,982 
荃灣區  111 19,809 436 30,445 245 14,534 
屯門區  220 32,886 601 83,982 339 19,750 
元朗區  419 40,270 988 80,551 689 11,193 
西貢區  174 51,674 2 106 58,521 733 65,349 
離島區  30 2,720 71 11,848 44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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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食物環境衞生署在 2018年至 2020年  

在各區所發出的追討移走費用通知書數目  

分區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發出追討移走費

用通知書數目

(張 ) 

發出追討移走費

用通知書數目

(張 ) 

發出追討移走費

用通知書數目

(張 ) 
中西區  13 38 12 
東區  22 77 47 
南區  36 48 18 
灣仔區  25 60 20 
九龍城區  65 39 12 
觀塘區  89 49 10 
黃大仙區  14 51 30 
深水埗區  24 18 2 
旺角區  3 20 28 
油尖區  15 33 10 
沙田區  339 460 139 
大埔區  241 150 63 
北區  58 115 47 
葵青區  20 77 20 
荃灣區  52 102 49 
屯門區  83 217 47 
元朗區  123 198 33 
西貢區  180 207 248 
離島區  7 34 5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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